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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
	规格
	性能指标
	预估数量
	单位

	1
	景田饮用水（一次性桶）
	景田
	15L
	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3000
	桶

	2
	景田饮用水
	景田
	560ml*24
	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200
	箱

	3
	景田饮用水
	景田
	360ml*24
	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4000
	箱

	4
	百岁山矿泉水
	百岁山
	348ml*24
	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400
	箱


2、 商务要求
（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南宁市公安局办公饮用水采购项目
2、服务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12个月或至合同金额使用完毕为止。
3、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配送时限：接到业主通知后4个小时内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5、结算方式：按季度据实结算，固定单价,由甲方验收合格并收到乙方开具的正式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申请支付给乙方。

（2） 投标人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运作并独立于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文件。【法人下属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参与询比的，应具备法人针对本项目或覆盖本项目的经营事项的有效授权。】备注：须提供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文件扫描件。
[bookmark: _Hlk186722939]2、供应商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
（1）如响应供应商是制造商，须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
（2）如响应供应商是代理商，须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
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须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GB19298-2014》，并提供2025年1月1日至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前（不含公告发布当日）至少一份产品检验报告（具有国家权威检验机构CMA、ilac-MRA、CNAS、CQC等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其检验结果需为合格（需提供检验报告扫描件，所有检验报告须有检验机构盖章为有效；若提供多份检验报告，以距离响应截止时间最近的一份检验报告为准，其他检验报告无效）。
4、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须提供承诺函）：
（1）为采购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响应资格的；
（3）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4）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5）在最近三年内[响应截止时间前36个月]被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骗取中标/成交、严重违约、重大工程质量或者安全问题的；
（6）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执行完毕或不再执行的除外；
（7）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8）其他按照政府采购供应商不良行为处理的结果执行规则，应对供应商及其响应产品品类在本项目中执行禁止采购处理措施的；
（9）法律法规限定的其他情形。
（3） 技术要求
1.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水质须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bookmark: _GoBack]2.预计采购数量：7600桶/件，实际采购数量以结算订单为准。
3.按需求配送到位的饮用水，如合同有效期限内采购人因工作需要新增、调整送水点地点，供应商须根据要求进行配送。
4.严格按照询比文件的有关规定提供合格商品，保证货物为全新、未使用的原装正品。且须符合国家颁发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GB19298-2014》，如国家有最新标准，按照最新标准执行。
2、包装规格要求
（1）外包装完整无损
（2）瓶身无破损、无变形
（3）外包装箱无明显压痕、破损
（4）封箱带完整无拆封痕迹
（5）规格按清单要求
3、保质要求
产品距保质期满时间不得少于10个月
4、 验收标准
（1）核对送货数量、规格、包装是否与送货要求一致；
（2）检查瓶身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拒收临期、过期、破损、漏液产品入库，在合同执行期间，每发现一次，扣除合同款的3%，若乙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出现同类问题的，甲方有权中止合同；
（3）验收合格的签署送货单，作为付款凭证。
（四）服务要求
1、配送要求
（1）提供送货上门服务，禁止使用货拉拉等第三方平台
（2）不接受快递、物流等配送方式
（3）按采购人指定时间、地点配送
2、售后服务
（1）验收或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7个工作日内无条件退换货
（2）因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应急响应
（1）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半小时内响应
（2）4小时内送货到指定地点
（五）报价要求
1、报价上限：人民币196400元（含税）；
2、报价包含商品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税费、特殊环境附加费（如无电梯楼层加价、高温或雨雪天气应急补贴）等。
3、列明各品类单价，超出最高限价的投标将被视为无效标。
（六）评标办法
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
（七）其他事项
1、预中标供应商需提供样品给采购人确认。
2、供应商不得以单次配送数量或配送地点分散等原因而拒绝送货或提出其他要求。
3、发现恶意竞标行为将报相关部门处理。
